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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眉國民中學學生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護理師現場評估 

1、有無生命危險 

2、是否需緊急送醫 

需緊急送醫院救護者 無需緊急送醫院救護

者 

送健康中心觀察、處理 

（時間不超過 15分鐘） 

情況未改善 

 

情況改善 

 

學生發生突發疾病或事故傷害，目擊者通報健康

中心、導師（勿隨意移動受傷學生） 

健康中心： 

初步評估處

理傷病，陪

同就醫 

導師： 

1.聯絡家長

或監護人 

2.安撫受傷

學生情緒 

學務處： 

1.通報校長及相

關單位 

2.安排人員支援

健康中心 

教務處： 

1.安排代課老師 

2.安排教師調課、補課

措施 

 

 

 

 

 

 

 

 

 

 

 

 

 

 

 

 

 

 

總務處： 

不需使用救護

車運送時，負責

安排交通工具 

學校 

1. 召開檢討會議 

2. 校方會同導師探視學生 

3. 學務處：體衛組長協助處理學生問題 

4. 總務處：事件現場善後之各項安全維護 

5. 輔導處：協助教師、學生心理重建 

健康中心： 

護理師將有關資料、處理過程，書寫學生

傷病護理記錄存檔、及協助申請保險理賠。 

追蹤就醫結果並呈報學務處以結案。 

 

 

 

 

 

返回教室上課 

請老師繼續觀

察並和健康中

心保持聯繫 

 

導師： 

聯絡家長 

聯絡不

到家長

時，由 

校方外

送就醫 

與家長聯

絡後，由

家 長 帶 

回，並由

校護建議

處理方式 

健康中心： 

護理師將有關資

料、處理過程，書

寫學生傷病護理

記錄並呈報學務

處以結案 

 

 

 

 

 

 

 

 

 

 

 

 

 

醫院選擇：以家長指定為

優先，若無法連絡到家長

時，學校將外送附近區域

醫院以上之醫院。 

通霄光田醫院（759999）

李綜合醫院（862387） 

大千醫院（357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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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護理師接獲傷病通報時，應於傷病護理紀錄中記錄通報者、通報時間、通報

情況等。 

2、護理師到達傷病發生第地點時，應於傷病護理紀錄中記錄到達時間、意識狀

態、生命跡象、身體狀況評估。 

3、護理師於送醫過程中，應於傷病護理紀錄中記錄聯絡 119 時間、聯絡家長時

間、送達醫院時間、生命徵象、身體狀況評估。 

4、為顧及時效，學校建立傷患緊急外送就醫之陪同護送人員之優先順序為→班

導師→學務處(體衛組長→訓育組長) →輔導室（輔導組長→資料組長）→總

務處→教務處。 

5、醫院選擇：以家長指定為優先，若無法連絡到家長時，學校將逕送附近區域

醫院以上之醫院，如：通霄光田醫院（037-759999）、苑裡李綜合醫院

（037-862387）、大千醫院（037-357125）等。   

 

 

 

 

 

 

 

 

 

 

 

 

 

 

 

護理師          體衛組長          學務主任            校長   

 

 


